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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于 2022年 8 月 3 日采用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

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潘树启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 12

人，实际表决董事 12 人。会议召开及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审议，本次董事会会议

通过如下事项： 

一、关于选举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会议以 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选举李庆明先生、

许尽峰先生、张后军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 

通过对李庆明先生、许尽峰先生、张后军先生的个人履历、工作

业绩等情况的审查，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未发现其有《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情况，未发现其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李庆明先

生、许尽峰先生、张后军先生具备担任公司董事的资格，符合担任公

司董事的任职要求。 

公司董事会已向独立董事提交了董事候选人李庆明先生、许尽峰先

生及张后军先生的简历，经过认真审阅与调查，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

司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其他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公司董事候选人的教育背景、工作经

历和身体状况符合履行董事职责的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法》第 146条规定的情形，符合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我们同意该项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并选举。 

附：公司董事候选人简历 

李庆明先生：1975 年 8 月出生，高级工程师，曾任本公司朝川

矿矿长、党委副书记，一矿党委委员、副书记、矿长，现任中国平煤

神马集团安监局局长。 

许尽峰先生：1969 年 9 月出生，高级经济师，曾任平煤集团规

划发展部计划统计处副处长、本公司计财处副处长（处级）。现任本

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综合处处长、政工处处长。 

张后军先生：1972 年 7 月出生，正高级会计师，曾任中国平煤

神马集团财务资产部副部长，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计财处处长。 

二、关于聘任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会议以 12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聘任高永华先生为

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审查通过，并征得本人同意后，拟聘任高永华先生为公司独立董

事候选人。高永华先生精通财政、金融业务，拥有多年财政、金融行

业管理经验。 

公司董事会已向独立董事提交了高永华先生的简历，经过认真审阅

与调查，我们认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高永华先

生拥有多年的财政与金融行业管理经验，其专业知识、教育背景和身体

状况符合履行独立董事职责的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



第 146条规定的情形，符合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我

们同意聘任高永华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并选举。 

高永华先生简历如下： 

高永华先生，1963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曾任平

顶山市财政局局长、党组书记，平顶山银行党委书记，平顶山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现任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专

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正行级）。 

三、关于拟注册发行永续中票的议案 

会议以 12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拟注册发

行永续中票的议案。（内容详见 2022-077 号公告） 

四、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会议以 12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

章程的议案。（内容详见 2022-078 号公告） 

五、关于召开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以 12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内容详见 2022-079 号公告） 

以上第一、二、四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特此公告。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4 日 


